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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共4项）
来甬员工交通补贴申报办理指南

一、政策内容
根据 《中共宁波市委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意见》（甬党发 〔2020〕 4 号） 第二条

的规定：“外来员工自行返甬，乘坐二等座以下火车、长途汽车、客轮等交通工具的，按票价的 50%予以补助。”
二、申报对象
个人 （非公企业）。
三、申报渠道和流程
向当地乡镇 （街道） 申请，先拨付后审核，由企业发放至员工个人。
四、所需基本资料
企业申请员工花名册+交通票据。
五、具体办理单位
各乡镇 （街道） 公共事务服务中心。

双职工子女看护补贴申报办理指南

一、政策内容
根据 《中共宁波市委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意见》（甬党发 〔2020〕 4 号） 第四条

的规定：“双职工家庭中有在甬就读小学、幼儿园及托育子女，确实无人照顾的，鼓励企业安排一名家长带薪居
家看护。夫妻双方均在已开工非公企业的，给予每个家庭一次性补助 500 元。”

二、申报对象
个人 （非公企业）。
三、申报渠道和流程
以女方所在单位向属地乡镇 （街道） 申报，先拨付后审核，由企业发放至员工个人。单亲家庭由单方申报。
四、所需基本资料
企业申请员工花名册 （含子女就读的小学、幼儿园及托育机构名称和班级）。
五、具体办理单位
各乡镇 （街道） 公共事务服务中心。

人才交通补助申报办理指南

一、政策内容
根据 《中共宁波市委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意见》（甬党发 〔2020〕 4 号） 第二条

的规定：“通过我市各级公共就业人才网站线上招聘后来甬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中级以上技能人才，按浙江省内
宁波市外 200 元/人、华东地区 500 元/人、其他地区 800 元/人的标准给予交通补助。”

二、申报对象
个人 （非公企业）。
三、申报渠道和流程
线上办理：微信关注“中国宁波人才市场”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后在首页点击“交通补助”菜单按钮，分

类选择“高校毕业生”或“中级以上技能人才”，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及本人银行卡信息，并拍照或上传相关材料
电子版，审核后由人力社保部门直接将补助打到个人银行卡。

线下向中国宁波人才市场申报办理。
四、所需基本资料
1.技能人才提供技能证书、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协议书；
2.企业开具的线上招聘说明 （需注明员工姓名、身份证号码、录用情况、线上招聘途径或网址）。
五、联系咨询电话
中国宁波人才市场：4008-0574-77 （工作时间）。

创业担保贷款展期、推迟还款事项申报办理指南

一、政策内容
根据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帮扶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八条意见》（甬政发 〔2020〕 2

号） 第十二条的规定：“对已发放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可向贷款银行申
请展期还款，展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贴息支持。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
人和小微企业，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方面在其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优先给予支持。”

二、申报对象
个人 （非公企业）。
三、申报渠道和流程
向原创业担保贷经办银行提出申请，创业担保贷经办银行审核后，办理展期手续。
四、所需基本资料
1、借款人身份证；
2、医院诊断证明或出院单。
五、联系咨询电话
市就业管理中心：83867121 （工作时间）。

二、企业（共20项）
商贸服务企业补助申报办理指南

一、政策内容
根据《中共宁波市委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意见》（甬党发〔2020〕4 号）第十一条的规

定：“对 2019 年年度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实缴税金 50 万元以下的商贸、餐饮、住宿、文化体育、交通运输、物流配送、会
议展览、教育培训、家庭服务等小微企业，按企业正式复工后 2 个月所缴纳的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补助。”

二、申报对象
非公企业。
三、申报渠道和流程
向当地乡镇 （街道） 申报，经审核确认后拨付给企业。
四、所需基本资料
1.税务部门出具的 2019 年度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实缴金额纳税证明；
2.开工后两个月缴纳增值税完税凭证。
五、具体办理单位
各乡镇 （街道） 公共事务服务中心。

物业服务企业补助申报办理指南

一、政策内容
根据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有效应对疫情促进服务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甬政发 〔2020〕 5 号） 第十二

条的规定：“加大对物业服务企业扶持力度。对参与属地疫情防控工作的物业服务企业，按在管面积每月每平方
米 0.5 元的标准给予 2 个月财政补助。”

二、申报对象
非公企业。
三、申报渠道和流程
物业服务企业在疫情防控一级响应下调后 2 个月内，向属地乡镇 （街道） 申报，经审核后，由属地乡镇 （街

道） 拨付给企业。
四、所需基本资料
物业委托管理合同。
五、联系咨询电话
市住建局：89180697 （工作时间）。

文旅企业贷款贴息补助申报办理指南

一、政策内容
根据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有效应对疫情促进服务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甬政发 〔2020〕 5 号） 第六条

的规定：“对疫情期间文旅企业新增贷款给予贴息支持，贴息比例不高于实际贷款利息的 50%，贴息期限不超过 3
个月，每家企业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

二、申报对象
非公企业。
三、申报渠道和流程
向注册地文广旅游主管部门申报，经审核后拨付给企业。
四、所需基本资料
1.文旅企业要求贴息补助申请报告（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贷款凭证和付息凭证、企业要求贴息补助金额等）；
2. 贷款证明资料 （自 2020 年 2 月 16 日起至疫情防控一级响应解除后再顺延 3 个月内文旅企业新获取的银行贷

款证明）。

五、联系咨询电话
市文广旅游局：89181338 （工作时间）。

在线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事项申报办理指南

一、政策内容
根据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有效应对疫情促进服务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甬政发 〔2020〕 5 号） 第二十一

条的规定：“支持服务业中小微企业拓展线上业务，加强与互联网平台对接，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对住宿餐
饮、批发零售、交通物流、文体旅游、会议展览、教育培训、家庭服务等领域的中小微企业新开发 APP 或利用
互联网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业务的，按照企业投入 100 万元以上 （包括设备、技术、软件投入） 给予 10%技改补
助，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二、申报对象
非公企业。
三、申报渠道和流程
向市服务业局提出申请，经审核后拨付给企业。
四、申请所需基本资料
补助资金申请表。
五、联系咨询电话
市服务业局：89183989 （工作时间）。

在线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资金申请表

市场化展会补助资金申报办理指南

一、政策内容
根据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有效应对疫情促进服务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甬政发 〔2020〕 5 号） 第十条的

规定：“对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受疫情影响取消举办的市场化展会，按新办展会首届资助额度的 50%给予补助；鼓
励受影响展会延期举办，延期举办的展会在享受原政策的基础上，按新办展会首届资助额度的 30%给予补助，其中
延期安排到七、八月份举办的展会，按新办展会首届资助额度的 50%给予补助。”

二、申报对象
非公企业。
三、申报渠道和流程
向市服务业局申请，经审核后拨付给企业。
四、所需基本资料
取消或延期举办的市场化展会补助资金申请表；
取消举办的展会场馆预收定金票据、档期证明 （含办展时间、展馆号、展览面积） 复印件；延期举办的展会场

馆租赁合同、场租费发票。
五、联系咨询电话
市服务业局：89382666 （工作时间）。

取消举办的市场化展会补助资金申请表

延期举办的市场化展会补助资金申请表

宁波市应对疫情帮扶企业政策申报办理指南

企业名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法人代表

项目情况

政策期限内实际
技改投入 （万元）

其中：

申请技改补助资金 （万元）

申报单位承诺

单位联系人

E-mail

通讯地址

设备

申请资金、项目情况属实。

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传真

技术

注册资金

联系电话

软件

展会名称

展会类型

原计划
举办时间

原计划
使用展馆

申请补助
金额

申请单位

负责人

联系人

兹承诺本取消举办的展会已申报补助资金，2020 年不再在宁波国际会展另行安排档期举办。
法人代表签名：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 明

□贸易类展会

2020 年 月 日至 月 日 （不含布、撤展）

根据甬政发 〔2020〕 5 号文件第十条和甬展办发 〔2017〕 1 号文件相关标准，申请取消举办
的展会补助资金 万元 （大写： 万元）。

按“一展一表”申报，如实填写。

手
机

原计划展览
面积 （㎡）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消费类展会

办
电

展会名称

展会类型

原计划
举办时间

实际举办时间

实际使用展馆

申请补助
金额

申请单位

负责人

联系人

兹保证该展会申报补助资金所提供的相关材料、复印件及数据真实有效。
法人代表签名：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 明

□贸易类展会

2020 年 月 日至 月 日 （不含布、撤展）

2020 年 月 日至 月 日 （不含布、撤展）

根据甬政发 〔2020〕 5 号文件第十条和甬展办发 〔2017〕 1 号文件相关标准，申请取消举办的展会
补助资金 万元 （大写： 万元）。

按“一展一表”申报，如实填写。

手
机

实际展览面积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消费类展会

办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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